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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基建通讯员陈晶

本报讯 近日，衢州市柯城区住建局、规划局、国土局等33个
单位分别收到了柯城区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发出的职务犯罪
橙色预警报告。这是柯城区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针对
近年来区检察院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的情况，而
采取的一项具体预防措施。

据了解，2014 年，柯城区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案件 25 件，
2015 年，这个数字升为 33。2014 年的 25 件案件中，有 14 件涉
及政府采购信息化方面的犯罪；2015 年 33 件案件中，有 22 件
涉及工程建设领域方面的犯罪。柯城区人防办原主任刘某，
通过在人防工程建设中帮助他人减免规费等收受他人贿赂，
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刘某在悔

过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人防办是小单位、大职能，真正体制
内的正式干部少。在单位所有业务开展中，都是我自己一个
人说了算，游离制度监管之外，平时也没有监管者提醒或敲
敲警钟。”

柯城区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五
彩”预警发布是指：检察机关依据法律监督职能，对已查办的职
务犯罪案件及存在的职务犯罪隐患进行案情传达、警示提醒、训
诫督导，并对成功预防职务犯罪的经验做法进行推广。“五彩”预
警按照职务犯罪数额、危害程度、社会影响力等划分为五级，分
别用红、橙、黄、绿、蓝表示，通过简报、网站、微信公众号、短信四
种平台推送。柯城区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柯城
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显祥介绍，这一次发出的橙色预警报告，主
要是对2015年工程建设领域窝串案进行通报，同时对该领域职
务犯罪进行警示提醒。

女法官
送法下乡

本报记者 周国新 通讯员 李洁 摄

3月22日，温岭法院的13位女法
官深入乡镇街道，送法下乡。活动吸引
了大批群众前来领取法制宣传资料，并
咨询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通讯员 王家盛

本报讯 为助力G20峰会，杭州市文新街道南都社区积极组
织平安巡防队开展巡逻工作，确保社区治安稳定。

平安巡防队由1名社区值班人员、1名社区工作人员、1名小
区保安和2名居民志愿者组成。戴着红袖章的巡防队员每天上午
集合，组队巡逻，除了关注安全隐患、可疑人员之外，对社区里的
脏乱角落也不放过。

接下去，南都社区将继续扩充专、兼职平安巡防队伍，让“红
袖章”穿梭在社区各个角落，提升平安巡防的整体能力和水平。

新机器果然厉害

通讯员范建忠

本报讯 近日，在开化县参加衢州市运管安全工作
会议的各县运管所分管安全领导和安全职能的科室负
责人，来到开化客运中心参观最新型号的危检仪。

据悉，这台机器
是客运中心今年投入
22 万余元购进的最
新型号的危检仪，可
以全方位、无死角地
检查包裹行李。

春茶生产不差电

通讯员 赵强

本报讯 最近，桐庐县新合乡进入了一年之中最
忙碌最重要的春茶采摘季。近日，桐庐县供电公司凤
川供电所“阿斌党员服务队”走进新合，保障春茶生产

“不差电”。
“炒茶机一旦断电，那我们损失可大了。你们能来

真是太好了。”新民村茶园负责人钟保国感激地说。
为保春茶顺利上市，桐庐县供电公司提前预测用

电需求，组成专门的春茶保供电小组，对辖区内茶农开
展“一对一”上门服务。茶农如遇突发停电，也可以拨
打电话，享受快速上门的“电保姆”服务。

建行美元账户金
投资理财好帮手

杭健

2016年，有两种资产成为大众喜爱的和众多专业
机构共识度较高的资产：一是黄金，二是美元。而建行
的美元账户金，将两者完美结合，可谓是2016一道亮
丽的投资界风景线。

美元账户金简单来说，就是用美元来买卖黄金，一
方面能享受美元升值的收益，另一方面还能享受黄金
上涨的收益。不少人在前期已换入了一些美金，但随
后他们又会很困惑，因为美元的存款和理财收益率都
较低，投资B股风险又太大，建行的美元账户金对他们
来说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投资渠道。美元账户金是建行
以美元计价报出黄金买入/卖出价格，客户买入或卖出
相应的账户金份额。美元账户金有美元现钞和现汇两
种，无论持有的是美元现钞还是现汇，都可以交易。

首次办理美元账户金业务时，您需要持本人有效
身份证件及本人的龙卡通或理财卡，到任意一家建行
网点或者通过网上银行开通证券账户，该账户必须是
本人开立，不能代办。特别推荐用建行手机银行进行
美元贵金属交易，登录后，进入“投资理财”频道，点击

“账户贵金属”，便可实时查询和交易，方便又快捷。

广告

“红袖章”穿梭社区护平安

“红橙黄绿蓝”预警职务犯罪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24日

（2016）浙0303民初1042号
曾玉兰、毛传雨：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与被告曾玉兰、毛传雨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
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2016）浙0303民初
101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
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
2016年7月5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1098号

金雪微、厉来和、朱小芬：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盛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金雪微、厉来和、朱小芬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2016）浙
0303民初109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
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
定于2016年7月4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1099号

叶郁蓉、郑森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盛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叶郁蓉、郑森春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2016）浙0303民初1099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4
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1100号

池久海、池文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盛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池久海、池文娟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及（2016）浙0303民初1100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7月4
日上午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871号

温州峰邦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潘文斌、蒋明强：本院
受理原告余志平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00143号

洞头县海山机械厂、张海珊、张志晖：本院受理原告
洞头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联系不上，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30日内，由蔡志海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褚金凤、叶丽月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并定
于2016年7月5日上午14时30分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152号

钱爱、郑小玲:本院受理原告陈连生、林荷芬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普）、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现定于2016年7月6日,
9时在本院小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由代理审判员董文
锐、人民陪审员张孚世、人民陪审员林加欣组成合议庭。
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5）温文商初字第589号

胡文浙：原告徐德录与被告胡文浙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2015）温文商初
字第5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胡文浙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徐德录加工款5.7万元及利

息损失（从2015年10月14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至款
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1950元，由被告胡文浙负担，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
日内交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7民初168号

张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虹泰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
张祥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
站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30日9时在本院
第六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5）浙嘉民终字第939号

赵福林：本院受理上诉人浙江宇宏建设有限公司与
被上诉人赵利根、原审被告赵福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公告送达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维
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5）嘉秀巡民初字第33号民
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即：“被告赵福林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赵利根工程款215872元，驳回原告其他
诉讼请求”；二、撤销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5）嘉秀
巡民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被告宇宏建设有
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付款义务”。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754元，公告费650元，均由
赵福林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754元，公告费650元，均
由赵利根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69号

嘉兴市超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吴燕燕：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嘉善聚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兴市超凡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吴燕燕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你
公司支付定作款49204.47元及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吴
燕燕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595号

周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周平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你偿还
12334.12元及相应的利息和滞纳金，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5）嘉桐商初字第1461号

丁岳标：本院受理原告胡有芝诉被告丁岳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嘉桐商初字第146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
告丁岳标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胡有芝
借款本金50000元。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650元，
均由被告丁岳标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24日


